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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7〕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07 年泉州市初中招生工作的若干意见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小学：  

2007 年初中招生工作即将来临，现就初中招生工作的若

干问题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，请认真执行。           

2007 年初中招生工作要认真贯彻《义务教育法》“适龄

儿童、少年免试入学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、

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”的原则，坚持“政府办学为

主”，确保义务教育学位的落实，合理确定公办、民办初中招

生规模，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，为每一位

小学毕业生依法接受初中教育提供基本均衡的学习条件，确

保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均能升学。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教育主管

部门要加强初中阶段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，严格

执行国家有关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和规定，维护招生工作正

常秩序，确保今年我市初中阶段招生工作顺利有序进行。 

一、做好小学毕业班质量监测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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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扎实推进新课程实验工作的开展和素质教育的全面

实施，加强小学教学质量监控，不断提高小学教育教学质量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小学毕业班质量监测应在 6 月 24 日

前完成。 

各学校要及时做好《小学生素质发展评估手册》的记载

工作，并于 6月 30 日前发放给学生。 

二、初中招生录取时间 

民办学校初中招生录取工作安排在 7 月 5 日至 7 月 15

日。公办学校初中招生录取工作安排在 7月 15 日后进行，8

月 15 日前完成。 

三、初中招生办法 

公办初中实行就近免试入学，或划片电脑派位入学。  

民办初中学校招生应坚持免试入学的原则，不得对小学

毕业生实行考试入学。民办初中招生可依据报名者提供就读

小学期间的《学习成长记录册》或《小学生素质发展评估手

册》进行录取。 

四、市区部分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学校的初中招生计划 

认真执行 2006 年市政府第 46 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“合

理确定民办初中学校的办学规模，核定泉州外国语中学、泉

州实验中学、泉州现代中学在现有校园内的最大办学规模分

别为 48 个班（含高中）。从 2006 开始，用 3 年时间实现上

述 3所民办中学现有校园内的控制规模”的精神，2007 年，

泉州外国语中学、泉州现代中学初中招生计划仍是各 12 个

班（每班 50 人）。鉴于泉州实验中学已分设高中部新校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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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圣湖校区招收初中新生可控制在 16 个班以下（每班 50

人）。 

2007 年三所民办中学初中招生计划： 

其他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学校初中的招生计划由学校

申报，市教育局审批后一并向社会公布。申报时间为：2007

年 4 月 30 日前，申报招生计划报送市教育局中教科。     

市区公办初中招生计划另行公布。 

五、民办学校学生的学籍管理办法 

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《福建省普通初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闽教基〔2007〕4 号）中的第十条规定 ：“民办

初中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下进行招生，学校应按教育行

政部门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在规定的时间、地域范围招收初中

新生。新生名单要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、备案”,民办

学校须在新学期开学 15 天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新生

名册，登记学籍。 

六、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

根据福建省物价局、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劳动和社会

保障厅、福建省财政厅（闽价[2006]费 154 号）《福建省民

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，民办学校按办学成本测算

收费。 

民办学校对受教育者收取的学费、住宿费标准，由民办

 
外国语中学 实验中学 现代中学 

鲤城区 300 300 300 

丰泽区 100 200 100 

 

招生区域 

其它区域 200 300 200 

合       计 600 800 600 

学 校 
招 生 计 划 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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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按学校类别和隶属关系提出书面申请，教育行政部门委

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办学成本进行测算，报价格主管部门

批准执行。民办学校对受教育者按学期或学年收取学费、住

宿费。 

七、大力宣传和继续推进普通高中招生改革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大力宣传和继续推进普通高中招生名

额直接分配到各所初中校的办法，促进义务教育生源均衡配

置，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。逐年增大市区一级达

标中学招生计划直接分配到三个区（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

区）各所初中校（含完全中学初中部及民办初中校）的比例，

分配办法按市教育局批准的招生计划分配，2007 年为 40％，

每年递增 10％，2010 年为 70％。 

八、初中招生的有关纪律 

1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十二条“适龄

儿童、少年免试入学”规定，严禁公、民办学校用考试或变

相考试的办法招收新生。 

2．任何学校不得为招生过程中的考试或变相考试提供场

所。 

3．任何小学不得擅自对教育主管部门以外的单位或个人

提供本校毕业生的档案资料，学校或教师个人不得接受上一

级学校招生的劳务费或宣传费等，若违反规定，将参照闽教

监[2007]6 号文执行。 

4．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

管理，对违反招生政策和规定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给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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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通报、批评，两年内不准参与评先评优，并予以相应的纪

律处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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